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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6-018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接

受关联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新增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 23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期限为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

起十二个月。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反担保等措施。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

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保荐

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接受关联方

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华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因前次审议期限将至，2026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接受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新增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 30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期限为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

起十二个月，具体以签署的文件为准。自本次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的增信措施事

项审议通过后，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接受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新增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 23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事项提前终止。现将具体内

容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公司业务开展需要，2026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拟为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新增提供不超过



2

人民币 30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反担

保等方式（对同一债务提供的复合担保、反担保等只计算一次，下同），期限为

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具体以签署的文件为准。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

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自本

议案审议通过后，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事项提前终止。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豁免提

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黄泽伟先生任公司董事、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5.36%的股权，且为公司持

股 4.92%的股东——深圳新联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联普”）

的实际控制人。因此，黄泽伟先生为公司的关联方。

彭红女士现任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董事长、总

裁，可以对联合创泰施加重大影响，同时彭红女士为公司股东——新联普的重要

股东。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认定彭红女士为公司关联方。

因此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本次为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

增信措施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无偿提供增信措施，公

司及子公司无需向关联方支付费用，也不提供反担保。具体的增信措施由各方协

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范围内，以各方最终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为准。

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补充公司营运资

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不用向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



3

也不用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担保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黄泽伟先生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

提供担保的合同金额为 117.20 亿元（美元合同按照 2026 年 3 月 16 日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6.9057 元计算，下同）。

截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黄泽伟先生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保

合同金额为 187.93 亿元。

本年年初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彭红女士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

供担保的合同金额为 120.81 亿元。截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彭红女士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保合同金额为 180.40 亿元。

本年年初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黄泽伟先生、彭红女

士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本公告日的对黄泽伟先

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担保事项。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董事会同意接受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及合并范围内

子公司提供担保、反担保等增信措施。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对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充分了解，全体独立董事召

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关联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

其关联方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无偿增信措施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支持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接受关联方提

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并且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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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1 日


